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分标准
1、学习成绩在专业排名第一名加20分，依次按1分递减，直至零分（需提供该生所在专业学习成绩排名表前25名打印件，并由班主任签字）。

2、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在专业排名第一名加20分，依次按1分递减，直至零分（需提供该生所在专业综合排名表前25名打印件，并由班主任签字）。

3、英语、计算机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得者分别按10分、8分、5分计加分。

4、国家级一、二、三、入选等奖分别按12、10、8、6分计加分；
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按10、8、6、4分计加分；
校级（市级）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按8、6、3分计加分；
省级先进个人加10分，校级（市级）先进个人加5分。

5、被省级媒体报道加10分，被校级（市级）媒体报道加5分（不是对个人报道的，必须有该生姓名及照片，缺一不可。）
6、达到英语六级合格水平加10分，达到四级合格水平加5分（在规定时间内的，尚未下发成绩单的，需提交过线网页成绩单打印件并包含网址、登录账号及密码）。

7、达到计算机二级合格水平加5分，三级加10分。

8、团体奖项，按名次排名，第一名加10分，第二名以后一律5分。非主持团体按奖项等级取相同类别加分。
9、社会奖项需提供相关文件、主办单位性质、奖项评选等相关信息。

10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加8分，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加5分，省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加3分（需提供杂志原件和知网检索证明）。
11、主持校级科研立项加5分，主持系级科研立项加3分。
其他：相同事件取最高分值，不重复加分。
